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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素质拓展计划，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专升本学生除外）素质拓展

应修学分为 2学分，学院鼓励学生多修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

学分。 

第三条  素质拓展活动主要指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公益

活动、助教助研助管、社会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在校大学生利

用课余、假期时间走向社会，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参与社区服务，

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践，以社会调查、咨询辅导、宣传

教育、科技服务、义务劳动、“三下乡”、“四进社区”活动等

为基本内容的实践活动；以及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以“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为宗旨，立足校园，走向社会，志愿无偿地参



与扶贫助困、尊老爱幼、公益活动、义务家教、法律援助、环保

绿化、会务礼仪等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活动。 

第四条  学院支持各级组织、学生社团组织开展各种有利于

学生发展的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学院鼓励、支持学生参加

各种有利于公民意识、实践能力、奉献精神和服务能力培养的社

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 

第五条  各班成立素质拓展学分认证小组，班主任担任组长，

负责本班同学素质拓展学分的审核认证；学院成立素质拓展学分

认证中心，负责本院同学素质拓展学分的审核认证，学生科承担

认证中心的各项具体工作。 

第六条  学生获取学分的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以院团

总支、学生科公布的活动为准。学生临时在校外参加受学校委托

或派遣，并报院学生科批准的各种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可

以按规定申请相应的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学分。学生未经许

可自行参加校外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不得申请学分。 

第七条  在一个学年中，同一名学生参加多项社会实践与志

愿服务活动所得素质拓展学分可以累加，参加同一项社会实践与

志愿服务活动，按获取的最高学分计算，不得累加。 

第八条  学生参加校内外各级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依

据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学分具体内容和项目申请相应学分。 

第九条  获取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学分具体项目和分

值计算： 

1.社会实践活动 



（1）获国家级表彰的社会实践团队成员 4 学分；获省级表

彰的社会实践团队成员 3 学分；获市级表彰的社会实践团队成员

1 学分；获校级表彰的社会实践团队成员 0.8学分。 

（2）获国家级表彰的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4 学分；获省级表

彰的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3 学分；获市级表彰的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1 学分；获校级表彰的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0.8学分。 

（3）获学院级表彰的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0.5学分。 

（4）参加学校及学院集中组织的 7 天以上的社会实践团队

1 学分/次。  

（5）参加学校、学院安排的个人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

并提交不少于 2000 字的实践（调研）报告（手写）0.3 学分/次。 

2.发表实践成果 

（1）三大索引收入：第一作者 6 学分；第二作者 5 学分；

第三作者 4学分；其他作者 3学分。 

（2）核心刊物（含统计源）：第一作者 5 学分；第二作者

4 学分；第三作者 3 学分；其他作者 2学分。 

（3）一般刊物：第一作者 3 学分；第二作者 2 学分；第三

作者 1学分；其他作者 0.8学分。 

（4）校级以上（含校级）内部刊物：第一作者 1 学分；第

二作者 0.5学分；第三作者 0.3学分；其他作者 0.1 学分。 

3.志愿服务活动 

（1）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 4 学分；获得

省级表彰奖励 3学分；获得市级表彰奖励 1学分；获得校级表彰



奖励 0.8 学分；获得院（系）级表彰奖励 0.5学分。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累计达到 32 学时者 1学分；达到 16学时者 0.5 学分；达

到 8 学时者 0.25学分。其中，运动会志愿服务为必修项目。 

（2）学生担任机房管理员满一年，考核称职者 1 学分，不

称职不予加分。 

（3）计算机等级考试志愿服务、办公室助理、班主任助理

等活动视工作强度等折算学时，加相应学分。 

（4）参加无偿献血者每次记 1学分。 

4.担任学生干部（含记者、编辑和播音员等） 

（1）校团委书记助理、校学生会主席、大学生社团联合会

主席、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大学生艺术团团长等校级组织正

职，任职满一年经考核优秀加 1.5 学分，称职加 1.2 学分，不称

职不予加分。 

（2）校团委副书记助理、校学生会、大学生社团联合会、

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大学生艺术团等主席团成员，院（系）辅导

员助理、团总支、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主席团成员、各学

生社团会长，任职满一年经考核优秀加 1.2学分，称职加 1学分，

不称职不予加分。 

（3）校团委委员、校学生会、大学生社团联合会、校青年

志愿者协会、大学生艺术团，院（系）团总支、学生会、青年志

愿者协会、大学生素质拓展中心等部长，大学生事务中心等主席

团成员、校报记者团正副团长、各学生社团副会长、部长,各班

级班主任助理、班长、团支书，任职满一年经考核优秀加 1学分，



称职加 0.8学分，不称职不予加分。 

（4）校学生会、大学生社团联合会、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大学生艺术团等副部长，院（系）团总支、学生会、青年志愿者

协会等副部长，校报记者团记者，各学生社团副部长，任职满一

年经考核优秀加 0.8 学分，称职加 0.6 学分，不称职不予加分。 

（5）校团委、校学生会、大学生社团联合会、校青年志愿

者协会、大学生艺术团等各部门干事，院（系）团总支、学生会、

青年志愿者协会等部门干事，各学生社团部门干事，各班级班委、

团支委，任职满一年经考核优秀加 0.6 学分，称职加 0.4 学分，

不称职不予加分。 

（6）校级内部刊物记者、编辑和播音员等，任职满一年经

考核优秀 0.6学分，称职 0.4学分，不称职不予加分。 

（7）学生干部被授予国家级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的另

加 4 分，被授予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的另加 3分，被授

予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的另加 2 学分，被授予校级优秀

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的另加 1学分。 

（8）同一学年中，同一学生担任多个学生干部职务，学分

不累加，按最高一项进行加分。 

5.参加集体主题活动 

学生参加校、院（系）组织举办的主题教育活动，每次 0.2

学分，其中，参加者需要提交参加活动体会（手写），字数不少

于 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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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2017 年 11 月 10日 

 

 


